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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社團

我在網路成⽴⼀個交換買賣社團，社規有明寫，若交易上有法律問題請⾃⾏承擔，如社團成員違反法律
上規範事務，乃屬個⼈⾏為，⾮本社團⽴場，特此聲明！
請問如果有⼈從中賣假貨，我是創辦⼈我會有犯罪⾏為嗎？或⺠事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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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仿冒商品的⺠、刑事責任
如果是賣假貨，在商標法的討論中可以說是販賣仿冒商品，會有相對應的⺠刑事責任。

⺠事責任
對商標權⼈來說，賣仿冒商品會侵害他⼈的商標權，所以需要負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包括不准再使
⽤商標權⼈的商標、負⾦錢上的損害賠償等等[1]。
對買到仿冒商品的⼈來說，則是買到了不值正版價格的仿冒商品，可以依照⺠法或消保法規定解除契
約，或者依⺠法要求減少價⾦[2]。

（⼀）

刑事責任
販賣仿冒商品在商標法上也會有刑責，如果明知道⾃⼰是在販賣仿冒商品，包含販賣、陳列、輸⼊或輸
出，都會有商標法的刑責[3]。
對於買到仿冒商品的⼈來說，則是買到不值正版價格的仿冒商品，受到財產上的損失，所以販賣仿冒商
品的⼈會涉嫌犯刑法上的詐欺罪[4]。

（⼆）

平台或社團經營者會有責任嗎？
不論是社群平台、購物平台，或者是其中的買賣社團經營者，是否需要對賣仿冒商品這件事情負責，是⼀
個需要探討的難題[5]。

刑事責任
除⾮平台或社團經營者明知有⼈賣仿冒商品，但卻沒有特別制⽌並從中營利，就會依個案情況負共同正
犯或幫助犯的刑責。若平台或社團經營者與賣仿冒商品的⼈之間沒有任何聯繫，就沒有特別的刑事責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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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王琮儀（2021），《假貨out！販賣仿冒商品相關法律問題有哪些？（上）刑事責任篇》。
王琮儀（2021），《假貨out！販賣仿冒商品相關法律問題有哪些？（下）⺠事責任篇》。

註腳

⺠事責任
法院對於平台責任並不會太過嚴苛[6]。如果是⼀般對話群組，因為本來就不是專⾨為了購物⽽設，應沒
有特別的⺠事責任。但必須注意的是，如果實際上消費者是與平台或社團成⽴交易關係，⽽可以認定平
台或社團（或購物頻道）本⾝就販賣仿冒商品[7]，就可能有相應的⺠事責任。

（⼆）

⼩結
如果社團創⽴者與個別賣家之間沒有任何往來、交流、合作或監督關係，應該不會有特別的⺠刑事責
任。

（三）

   商標法第69條：「
I 商標權⼈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之。
II 商標權⼈依前項規定為請求時，得請求銷毀侵害商標權之物品及從事侵害⾏為之原料或器具。但法
院審酌侵害之程度及第三⼈利益後，得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III 商標權⼈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
IV 前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權⼈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時起，⼆年間不⾏使⽽消滅；⾃有侵權
⾏為時起，逾⼗年者亦同。」

[1]

   ⺠法第359條：「買賣因物有瑕疵，⽽出賣⼈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得解除其契
約或請求減少其價⾦。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僅得請求減少價⾦。」
⺠法第360條：「買賣之物，缺少出賣⼈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
請求不履⾏之損害賠償；出賣⼈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
最⾼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26號⺠事判決：「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凡依通常
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或品質⽽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內，
以退回商品或書⾯通知⽅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
情事者，不在此限。」

[2]

   商標法第95條：「未得商標權⼈或團體商標權⼈同意，為⾏銷⽬的⽽有下列情形之⼀，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萬元以下罰⾦：
⼀、於同⼀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者。
⼆、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
三、於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近似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
之虞者。」

[3]

   中華⺠國刑法第339條之4：「
I 犯第三百三⼗九條詐欺罪⽽有下列情形之⼀者，處⼀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百萬元以
下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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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平台，購物社團，假貨，仿冒商品，商標法

⼀、冒⽤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三⼈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具，對公眾散布⽽犯之。
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以下討論參考章忠信（2020），〈網美、直播主販售假貨之法律責任〉，《台灣法學雜誌》，第38
4期，⾴81-82。

[5]

   臺灣⾼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752號⺠事判決：「次查，系爭網站屬網際網路⼊⼝網站，為公眾使⽤
之開放網路，⽽網路服務業者之功能係提供公眾使⽤網路上資料之通道，作為資訊傳播之媒介，⽽網
路特性帶有結構性的⾼度⾵險，即⾏為⼈可透過網路進⾏侵權或犯罪之濫⽤⾵險，網路服務業者參與
網路運作，得獲取龐⼤收益，並可得知使⽤者之⾝分及⾏為，對於⾜以產⽣侵權結果之危險，固具有
⼀定程度之監督義務，惟此項義務之具體內容與界線為何，尚無規範可循，且網路服務提供者並⾮執
司審判之⼈員，由其對⽤戶之⾏為是否構成侵權加以判斷，是否適當，亦⾮無疑，有待相關制度之建
⽴。於此之前，若逕課以網路服務業者須對於所有使⽤者之⾏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僅過重，且
有礙網際網路之發展，將造成網路服務之限縮，反不利於消費者。」

[6]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商上更(⼀)字第2號⺠事判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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